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２１〕６７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人民政府５次清

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全省行政审批效率有效提高,营商环

境逐步改善,但仍然存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不规范,一些中介服

务机构与政府部门存在利益关联、充当 “红顶中介”、蚕食 “放

管服”改革红利等问题.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规范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为,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精神,以

及省人民政府第１１８次常务会议有关要求,现就开展全省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专项整治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根据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 «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

(云政规 〔２０２０〕１号)有关规定,对照 «云南省政务服务事项

基本目录 (２０２０年版)»,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云政发 〔２０２１〕１７号)有关要

求,通过开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专项整治,重点解决行政审批过

程中违法违规开展中介服务的问题,切断中介服务利益关联,破



除中介服务垄断,坚决整治 “红顶中介”,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行为,健全完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监管长效机制,切实

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二、整治范围

１６个州、市,开展行政审批的３２个省直部门 (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民族宗教委、

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退役军人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广电局、省能源局、省林草局、省体育局、省统计局、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人防办、省医保局、省粮食和储备局、省药监

局).

三、重点整治内容

本次整治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是指审批部门在开展行政审批

时,要求申请人委托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中介服务机构

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包括各类论证、评

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培训

等.同时,对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技

术性服务活动,一并纳入整治.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一)坚决整治 “红顶中介”

１是否存在审批部门和中介服务机构寻租牟利、利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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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输送等问题;

２是否存在限定中介服务机构数量,设置限制中介服务机

构跨地区、跨行业执业的条件,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范

围外违规开展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审批,以及区别对待不同中

介服务机构提供的中介服务等影响市场公平公正的问题;

３是否存在将有关行政职能交由中介服务机构承担,委托

中介服务机构变相实施行政审批的问题;

４是否存在将精简的审批环节作为第三方事项,交由有关

联的中介服务机构实施的问题.

(二)规范开展行政审批

１是否制定发布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２是否存在未纳入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

３是否存在违规设立的行政许可事项;

４是否存在以备案、登记、注册、目录、规划、年检、年

报、监制、认定、认证、审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变相设定或者实

施行政许可的问题;

５是否存在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线上、线下不一致的

问题.

(三)规范开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１是否存在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仍在继续实施

的问题;

２对改由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完成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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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审批部门是否按照要求公开各类报告编制的文本格式;

３是否存在对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的材料,仍强制

要求由中介服务机构编制的问题;

４是否存在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服务机构的问题;

５是否存在应由部门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费用转嫁由申

请人承担的情况;

６是否存在未经过竞争性方式选取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技术

性服务的情况;

７是否存在审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的社会组织及其

举办的企业违规开展与本部门所负责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的

问题.

(四)规范中介服务机构收费

１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中介服务事项,中介服务

机构是否按照要求公示公开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

２在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过程中,中介服务机构是

否存在通过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

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问题;

３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

格的问题;

４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存在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以及乱收费、

变相涨价等问题.

(五)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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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各行业主管部门是否制定完善中介服务规范和标准,推

动中介服务机构公开中介服务条件、流程、时限和收费标准;

２是否将中介服务机构纳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３是否对会计审计、检验检测、安全评价等领域的中介服

务机构实行重点监管;

４是否建立中介服务机构 “异常名录”和 “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

５是否存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虚假证明、出具虚假报告的

问题.

四、整治时间安排

(一)州、市及省直部门自查整改

２０２１年９月６—２８日,各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

对照云政发 〔２０２１〕１７号文件,围绕重点整治内容开展自查整

改,形成自查整改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

整改情况、下一步工作打算等.同时,分别填写 «州、市、县、

市、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情况统计表» (附件１)、 «州、市、县、

区技术性服务情况统计表»(附件２)、«省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情况统计表»(附件３)、«省直部门技术性服务情况统计表»(附

件４),经州、市人民政府和省直部门主要领导签批后,于９月２９

日１７∶００前报送省政府办公厅 (含电子版).有关统计表模板下载

邮箱:yn_zwfw＠１６３com;密码:sgc１２３４５６７０４.

(二)现场检查及重点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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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９月３０日前,抽调省直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专项工作

组,开展工作培训,制定检查计划.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８—２０日,采取专题座谈、查阅台账、现场核

查等方式对各州、市开展现场检查,选取１５个省直部门进行重

点抽查.

(三)编制检查整改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２５日,根据抽查情况形成检查报告,主

要包括工作开展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 (含问题线索)、改进措

施及建议等内容,于１０月２５日１７∶００前报送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形成总报告,提出针

对性的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按照程序报送省委、省政府及省纪

委省监委.

五、重点抽查分组安排

(一)分组安排

专项工作组从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

司法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审计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林草局等部门抽调人员 (省政府办公厅７人,其他部门各３

人)组成,分为６个小组,组长由牵头单位１名副厅级领导担

任,组员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组:由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政府办公厅２人,省民政

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审计厅各１人.对昆明市、昭

通市、楚雄州进行检查,重点抽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交

—６—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第二组: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发展改革委２人,省政府

办公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林草局各１人.对大理州、丽江市、

迪庆州进行检查,重点抽查省公安厅、省应急厅.

第三组:由省司法厅牵头,省司法厅２人,省政府办公厅、

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各１人.对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

州进行检查,重点抽查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

第四组:由省财政厅牵头,省财政厅２人,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林草局各１人.对保山市、怒江州进行检查,

重点抽查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

第五组:由省审计厅牵头,省审计厅２人,省政府办公厅、

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各１人.对德宏州、临沧市进行检查,

重点抽查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

第六组:由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市场监管局２人,省政府

办公厅、省民政厅、省林草局各１人.对曲靖市、红河州、文山

州进行检查,重点抽查省自然资源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二)检查方式

现场检查工作下沉至县、市、区,原则上每个州、市各抽查

２个部门和２个县、市、区,其中,保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

州、丽江市、怒江州、迪庆州各抽查２个部门和１个县、市、

区.具体日程安排由各专项工作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及时通

知被检查单位.各专项工作组可根据自查报告、举报等提供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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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增加重点抽查地区或单位;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不可抗拒因

素,需减少现场检查地区的,应向省政府办公厅报备.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专项整治,明确目标、压实责任,认真开展自检自

查,填报中介服务和技术性服务情况统计表,不得漏报、瞒报,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对报告及统计表的真

实性、准确性负责.对发现的问题要如实报告,及时整改,建立

健全有关制度机制.

(二)坚持问题导向.各专项工作组要切实担负起责任,聚

焦企业和群众关注的重点领域,以问题为导向,深入调查分析,

找准问题根源,研究解决路径.省政府办公厅将加强统筹协调,

及时跟踪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各地、有关部门做好问题整改,确

保专项整治圆满完成.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专项工作组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

定和实施细则精神以及省委实施办法有关要求,坚决克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不给基层和部门增加负担.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发现的问题及线索应及时报告,不得擅自处理.

(四)建立健全问题线索移送机制.要及时将整治工作中发

现的 “红顶中介”问题背后的党员干部滥用职权、利益交换、以

权谋私,为中介服务机构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移送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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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名
称

”、
“

技
术

性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

请
参

照
云

政
发

〔
2
02
1〕

1
7

号
文

件
附

表
格

式
填

写
；

3．
“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
请

列
出

提
供

过
该

项
技

术
性

服
务

的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名

称
；

4．
“

服
务

费
用

”
分

年
度

按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统

计
本

地
区

开
展

该
项

技
术

性
服

务
的

费
用

合
计

；
5．

“
费

用
来

源
”

按
资

金
来

源
分

为
“

财
政

预
算

”、
“

自
筹

资
金

”
等

；
6．

“
服

务
机

构
确

定
方

式
”

分
为

“
公

开
招

标
”、

“
竞

争
性

谈
判

”、
“

单
一

来
源

采
购

”
等

；
7．

如
有

未
列

入
云

政
发

〔
2
02
1〕

1
7

号
文

件
清

单
的

技
术

性
服

务
事

项
，

请
补

充
填

报
，

并
在

“
备

注
”

栏
中

填
写

涉
及

的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和

技
术

性
服

务
设

定
依

据
。

填
表

单
位

：（
盖

章
）

序
号

技
术
性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组
织
开
展
部
门

技
术
性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2
02
0
年

9
月
-2
02
1
年

8
月
情
况
统
计

备
注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服
务
费
用

费
用
来
源

服
务
机
构
确
定
方
式

20
20

年
20
21

年
2
02
0
年

20
21

年
2
0
20

年
2
02
1
年

填
写

示
例

（
仅

作
为

格
式

参
考

）

洪
水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技
术

评
审

╳
╳

市
水

利
局

洪
水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技
术

评
审

意
见

1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填
表

人
：

联
系

电
话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 11 —

Administrator
新建图章



附
件

3

省
直
部
门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情
况
统
计
表

填
表

说
明

：
1．

本
表

统
计

区
间

为
20
20

年
9

月
1

日
-2
02
1

年
8

月
31

日
，

仅
统

计
省

本
级

行
政

审
批

涉
及

的
中

介
服

务
开

展
情

况
；

2．
“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
“

收
费

性
质

”、
“

中
介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
请

参
照

云
政

发
〔
2
02
1
〕
1
7

号
文

件
附

表
格

式
填

写
；

3．
“

收
费

性
质

”
为

“
政

府
定

价
”

或
“

政
府

指
导

价
”

的
，

请
填

写
“

定
价

依
据

”；
4．

“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

请
列

出
为

省
本

级
行

政
审

批
提

供
过

该
项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的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名

称
；

5．
“

服
务

次
数

”
按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统
计

该
项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的
开

展
次

数
；

6．
“

服
务

收
费

”
按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统
计

开
展

该
项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的
收

费
合

计
；

7．
如

有
未

列
入

云
政

发
〔
2
02
1〕

1
7

号
文

件
清

单
的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事
项

，
请

补
充

填
报

，
并

在
“

备
注

”
栏

中
填

写
涉

及
的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和
中

介
服

务
设

定
依

据
。

填
表

单
位

：（
盖

章
）

序
号

行
政
审
批
中
介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收
费
性
质

定
价
依
据

中
介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20
20

年
9
月
-2
02
1
年

8
月
情
况
统
计

备
注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服
务
次
数

服
务
收
费

填
写

示
例

（
仅

作
为

格
式

参
考

）

机
动

车
驾

驶
人

身
体

条
件

检
查

政
府

指
导

价

《
云

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云
南

省
卫

生
厅

关
于

规
范

和
调

整
非

营
利

性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的

通
知

》
（

云
发

改
收

费
〔

2
00
5
〕

55
6
号

）
等

相
关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文
件

身
体

条
件

证
明

1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4
.
…
…

…
…

…
…

5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填
表

人
：

联
系

电
话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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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

省
直
部
门
技
术
性
服
务
情
况
统
计
表

填
表

说
明

：
1．

本
表

统
计

区
间

为
20
20

年
9

月
1

日
-2
02
1

年
8

月
31

日
，

仅
统

计
省

本
级

组
织

开
展

技
术

性
服

务
情

况
；

2．
“

技
术

性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

“
技

术
性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
请

参
照

云
政

发
〔
2
02
1〕

1
7

号
文

件
附

表
格

式
填

写
；

3．
“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
请

列
出

提
供

过
该

项
技

术
性

服
务

的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名

称
；

4．
“

服
务

费
用

”
分

年
度

按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统

计
省

本
级

组
织

开
展

该
项

技
术

性
服

务
的

费
用

合
计

；
5．

“
费

用
来

源
”

按
资

金
来

源
分

为
“

财
政

预
算

”、
“

自
筹

资
金

”
等

；
6．

“
服

务
机

构
确

定
方

式
”

分
为

“
公

开
招

标
”、

“
竞

争
性

谈
判

”、
“

单
一

来
源

采
购

”
等

；
7．

如
有

未
列

入
云

政
发

〔
2
02
1〕

1
7

号
文

件
清

单
的

技
术

性
服

务
事

项
，

请
补

充
填

报
，

并
在

“
备

注
”

栏
中

填
写

涉
及

的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和

技
术

性
服

务
设

定
依

据
。

填
表

单
位

：（
盖

章
）

序
号

技
术
性
服
务

事
项
名
称

技
术
性
服
务

结
果
要
件

20
20

年
9
月
-
2
02
1
年

8
月
情
况
统
计

备
注

涉
及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服
务
费
用

费
用
来
源

服
务
机
构
确
定
方
式

2
0
20

年
20
21

年
20
20

年
20
21

年
2
0
20

年
20
21

年

填
写

示
例

（
仅

作
为

格
式

参
考

）

洪
水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技
术

评
审

洪
水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技
术

评
审

意
见

1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
…

…
…

填
表

人
：

联
系

电
话

：
填

表
日

期
：

年
月

日

— 13 —

Administrator
新建图章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current page
     Trim: 无
     Shift: move 上 by 24.09 points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1
     0
     No
     486
     287
    
     Fixed
     Up
     24.0945
     0.0000
            
                
         Both
         2
         CurrentPage
         3
              

       CurrentAVDoc
          

     None
     0.0000
     Top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10
     0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